
附件 2
《加快东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25 年修订）》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物流业综合

竞争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结合我市物

流发展实际，牵头梳理《加快东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25年修订）》，拟给予符合要求的物流企业奖励。

二、制定依据

《加快金华市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金政办发

〔2023〕49 号）

三、起草过程

因 2022 年制定的《加快东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22 年修订）》实施期已满且不能满足目前我市物流业发展

的实际需要，根据金华市《加快金华市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十

条措施》和周边县市对物流业的扶持政策，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

《加快东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25 年修订）初

稿。前期，我局与财政部门进行了多次对接，经过修改完善，形

成《加快东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加

快东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于 3月底与现



代物流行业协会会长、副会长企业，在鸿运物流园区研讨物流业

扶持政策，听取各单位意见和建议。

四、主要内容

《加快东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主要有五方面共

十三条内容，包括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加大重点物流企业培育、

完善物流服务体系、鼓励快递企业做大做强、强化企业模式创新

等方面内容。

（一）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1.加大网络货运平台支持力度。对网络货运平台营业额首次

达到 1亿元以上、5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上的分别给予 10万、

30万、50万的奖励。

2.鼓励企业购置车辆。对年销售收入 500万元以上的物流企

业，年实际购置营运货车、冷链运输车、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车

辆吨位 4.5吨以上且在我市办理道路运输证，以机动车销售发票

为依据）达到 100万元以上（含 100万元），根据全年车辆购置

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奖励：

200万元（含 200万）以下：5%；

200万元以上至 300万元（含 300万）：7%；

300万元以上：9%。

规上企业单家企业最高补助 30万元，规下企业单家企业最

高补助 20万元。（与上级补助不重复享受）



3.加速物流企业提档升级。引导物流企业加强品牌建设，达

到国家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标准，成功创建国家 2A、3A、

4A、5A级且正常经营的物流企业，分别给予 3万元、7 万元、

1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其中已获得较低等级奖励的

国家 A 级物流企业，在获得较高等级奖励时，给予补足相应奖

励差额。

（二）加大重点物流企业培育

1.对 2024年运输相关行业 1-11月营业额达到 2000万元（含）

以上的企业（以入统数据为准，下同），当年营业额增长 20%

以上的，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奖励：

基数部分给予营业额 4‰的补助；

增长 0%至 30%（含）部分：给予增长部分 3%奖励；

增长 30%（不含）以上部分：给予增长部分 6%奖励。

2.对新注册成立主营业务为货物运输代理、仓储、装卸搬运、

多式联运、管道运输的物流企业当年入库运输相关行业企业营业

额当年完成 4000万元以上的，按其营业额给予 1%的奖励。（本

条款 1-11月份数据为年度数据）

3.首次纳入交通运输部一套表系统的规上物流企业（自有车

辆 50 辆及以上，主营收入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给予奖励 20

万元。

对已纳入交通运输部一套表系统的规上物流企业，上半年新



增 30吨级牵引车运力达 10辆及以上的，按照每年每辆车 2万元

的标准，连续奖补三年。

（三）完善物流服务体系

1.加大对项目投资支持力度。社会资金对物流企业（站场）

当年改造提升投资额达到 200万元，给予投资额 5%的奖励，最

高 200万元。

2.支持城市物流发展。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符合规划的城

市物流配送中心，对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示范项目的，

按其实际投资额（不含土建、装修部分）的 9%、7%、4%予以

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 70万元。

（四）鼓励快递企业做大做强

1.民营快递企业年快递业务量超过 5000 万件且增速超过

20%，奖励 3万元；年快递业务量超过 10000万件且增速超过 15%，

奖励 5万元；年快递业务量超过 20000万件且增速超过 12%，奖

励 8万元；在此基础上，增速再每增长 5%，奖励 2万元，单家

企业总补助不超过 20万元。

2.民营快递企业年度新购置用于快递投递、揽收机动汽车总

额超过 30万元的，按实际购置总金额的 10%予以补助。单个法

人企业车辆购置补助总额不超过 10万元，单个处理场所型分支

机构补助金额不超过 5万元，法人企业和下属分支机构不重复享

受该补助政策。



（五）强化企业模式创新

1.大力推动智慧物流、金融物流、保税物流等业态发展，鼓

励物流企业多式联运、甩挂运输模式和物流企业联盟等创新，对

列入国家、省级试点示范项目和创新工程的物流企业，给予一次

性 20万元、10万元奖励。

2.鼓励物流企业在东阳堆场提还空箱，年提还箱量（拆空还

箱不计入）达到 500个（含）以上标箱的，给予承运的物流企业

每个标箱 200元的提还箱补助，补助总额不超过 100万元。

3.支持和培育国际货代企业发展，加大“义新欧”班列、海

铁联运班列业务扶持，具体政策另行制定。


